湘人社函〔2017〕246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2017年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总体部署和2017年湖南省就业创业工作“211方案”安排，为扎实推进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继续提升创建水平，全面巩固创建成果，充分发挥充分就业社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将在全省组织开展2017年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推荐范围和数量

（一）范围：各市州认定的市州级充分就业社区中择优申报认定。其他工作业绩突出、有特色、有亮点的社区也可参与评选。

（二）数量：共200个，具体名额根据各地创建活动开展情况和所辖社区总数等因素分配（见附件1）。

二、评选内容和标准

此次评选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采取100分制评分标准，评选内容共包括就业工作情况、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和社区工作开展情况3个大类，下分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日常就业工作开展情况、稳定就业工作情况、平台规范化建设情况、平台标准化服务情况和社区工作开展情况6个项目，共34个评分指标，按照评分指标的完成或达标情况进行考核评分（见附件2）。

三、评选认定程序

（一）申报。进行申报的社区要按照《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评定考核表》认真开展自评，综合评分达到90分以上可申报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申报材料（附件2、附件3，下同）经街道（乡镇）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由街道（乡镇）上报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初审。2017年9月25日前，各县(区、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评选管理办法要求对申报社区进行初审，择优进行推荐，并在县(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上将推荐社区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符合条件的上报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复核。2017年10月25日前，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各县（区、市）推荐的社区，要采取审核材料、听取汇报、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进行复核，对复核合格的社区，需在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将所推荐社区的申报材料纸质档及电子档上报省就业服务局审定。

（四）认定。2017年11月25日前，省就业服务局对各市州推荐申报的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进行资料审查、实地抽查，全面完成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审核、认定、公示工作，对认定的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正式下发认定文件，对外予以公布。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评选。各地要高度重视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工作，将此次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的认定工作作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深入开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抓好落实。
（二）严格标准，确保评选质量。各地要严格按照评选标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审核申报资料，严格把关，将就业工作任务重、善于创新、成效显著、典型性和示范性强的社区进行推荐上报。同时各市州要结合本地情况，进一步完善市州级充分就业社区认定标准和程序，定期组织市州级充分就业社区认定工作，并将认定结果报省就业服务局备案。
（三）动态管理，巩固创建成果。一是对省级充分就业社区进行动态管理。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认定后，省厅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不定期进行抽查复查，对复查不达标的，将取消其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资格。二是对基层平台实名信息进行动态管理。为加强对我省街道和社区基层平台的管理，在湖南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上新开发了“基层平台管理”新模块，新模块将于9月初全面推行，各市州要以新模块的使用为契机，切实录全、录实街道和社区基层平台信息，并对录入信息及时进行更新，通过对基层平台网上实名信息的动态管理，进一步提升我省基层平台的规范化建设水平。

（四）总结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各地要积极发挥充分就业社区的示范带头作用，加强社区之间的学习交流；要大力宣传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和省级星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好经验、好做法，切实发挥典型引路作用，积极推动我省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
联 系 人：吕广志    张  军

联系电话：0731-84900135

传    真：0731-84900121

电子邮箱：jiuyeju001@126.com

附件：1．2017年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名额分配表

2．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评定考核表
3．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申报表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8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省就业局）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7年8月15日印发
附件1：

2017年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名额分配表

	市州
	推荐名额（个）

	长沙市
	45

	株洲市
	15

	湘潭市
	10

	衡阳市
	21

	邵阳市
	12

	岳阳市
	15

	常德市
	21

	张家界市
	3

	益阳市
	10

	郴州市
	10

	永州市
	8

	怀化市
	10

	娄底市
	10

	湘西自治州
	10

	总计
	200


附件2：

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评定考核表

          市（州）          县（市、区）          街道（乡镇）          社区
	类别
	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就业工作情况︵60分︶
就业工作情况︵60分︶
	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30分︶
	达到市州充分就业社区标准。
	2分
	已认定为市州充分就业社区或已达到市州充分就业社区标准的，计2分。
	

	
	
	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就业困难对象再就业人数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6分
	以下达各社区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为标准，共3个指标，总分6分，每达标1个得2分，每不达标1个扣2分。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4分
	保持在4.5%以内得4分，超过4.5%计0分。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就业率不低于95%。
	3分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就业率低于95%的，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3分为止。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不低于95%。
	3分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低于95%的，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3分为止。
	

	
	
	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不低于95%。
	3分
	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低于95%的，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0.5分，扣完3分为止。
	

	
	
	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
	3分
	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计3分，未保持动态清零计0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率达到100%、跟踪回访率达到100%、就业服务率达到100%。
	2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率、跟踪回访率、就业服务率均达到100%得2分，低于100%的指标，每减少1%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及就业准备率不低于90%。
	2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及就业准备率低于90%的，每减少1%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无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2分
	每出现1例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日常

就业

工作开展情况︵20分︶

	《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发放、管理。
	2分
	证书管理规范，符合条件的人员100%发放《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发放没有出现错误得2分，每出现1例有误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3分
	开展了创业担保贷款推荐工作，得1分；协助做好贷款回收工作，得2分。
	

	
	
	就业困难对象认定工作。
	2分
	按政策做好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得2分，每出现1例错误扣0.5分，扣完2分为止。
	

	
	
	开展就业援助工作。
	3分
	制定就业援助计划，得1分；定期走访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其实现就业得1分;记录全面、真实得1分。
	

	
	
	网络信息系统使用。
	3分
	在湖南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管理平台开展业务得2分；积极推行并使用“零就业家庭管理”新模块得1分。
	

	
	
	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2分
	配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辖区劳动者进行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得1分；建立求职推荐台账，并内容真实、详细得1分。
	

	
	
	组织推荐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创业培训。
	2分
	全年组织了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得1分；建立培训推荐台账,内容真实、详细得1分。
	

	
	
	积极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活动。
	3分
	有宣传栏得1分；通过多种方式宣传新政策得1分；工作人员熟悉就业政策得1分。
	

	
	稳定就业工作情况︵10分︶

	对登记失业人员进行就业帮扶。
	2分
	重视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工作，制定了工作计划并实施得1分；建立社区登记失业人员台账，内容详细、真实得1分。
	

	
	
	对登记就业人员进行回访跟踪。
	2分
	对登记就业人员进行回访，并有详细台账记录得1分；帮助回访对象稳定就业，并有详细台账记录得1分。
	

	
	
	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
	3分
	协助开发公益性岗位和多渠道开发社区就业岗位，并推荐劳动者就业得2分；建立发布就业信息记录、社区就业岗位台账得1分。
	

	
	
	提高登记就业人员就业质量。
	3分
	协助登记灵活就业人员或用人单位为登记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得1分；登记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人数占登记就业人员总人数95%以上得1分；有详细工作台账和工作记录得1分。
	

	劳动保障

服务

中心

建设

情况

︵30分︶
	规范化建设情况

︵15分︶
	机构到位。
	3分
	成立有社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并挂牌得3分，没有成立计0分。
	

	
	
	场地和设施到位。
	3分
	社区劳动保障服务中心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得1分。计算机、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和文件柜、信息栏、咨询台、服务柜台等固定设施齐全得2分。
	

	
	
	人员到位。
	3分
	配备1名及以上专职劳动保障工作人员得2分；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持有劳动保障协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以上证书得1分。
	

	
	
	经费到位。
	3分
	劳动保障服务中心有稳定拨款或资金来源，工作经费有保障，工作人员工资有保障得3分，没有保障计0分。
	

	
	
	制度到位。
	3分
	查验社区平台建章立制情况，制度完善得1分；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得2分。
	

	
	标准化服务情况︵15分︶
	服务规范。
	3分
	有标准化服务流程、标准化服务用语等规范服务标准得1分；工作人员服务主动、举止文明、仪表端庄得2分。
	

	
	
	服务窗口规范。
	2分
	窗口标识设置整齐规范，文件、设备摆放整齐得1分；摆放有业务工作指南得1分。
	

	
	
	严守工作制度。
	5分
	工作人员遵守作息制度、遵守工作程序、讲究工作质量得2分；工作人员恪守职业道德操守，秉公办事得3分；出现“吃、拿、卡、要”情况，扣5分。
	

	
	
	连续三年就业服务工作无群众有效投诉。
	5分
	出现1例群众有效投诉扣1分，扣完5分为止。出现一次因就业问题未能妥善解决而产生的群访事件或群体性事情扣5分。
	

	社

区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

10

分

︶

	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3分
	社区综合实力在所属区（县、市）排名靠前，且近三年来，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大力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向好发展，计3分。其它情况，视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酌情计分。
	

	
	工作创新情况。
	3分
	能高质量完成上级交办任务，社区人社工作有创新，且典型性、示范性、可推广性强，计3分。其它情况，视工作创新取得效果及影响程度酌情计分。
	

	
	工作获奖情况
	4分
	社区所承担人社工作获得区（县、市）级、市州级、省级及以上先进或表彰的，每次分别按1分、2分、3分得分，最多得4分。
	

	总  分
	


注：

1. 在就业工作情况大类中，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各考核指标所指考核期的具体统计时限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考核期初指的是2016年1月1日，考核期末指的是2016年12月31日；各社区2017年上半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可作为复核参考依据，对于完成情况不好的指标，可以按照评分标准扣除相应分数。

      2. 城镇登记失业率=考核期期末社区登记失业人数/（考核期期末社区从业人数+考核期期末社区登记失业人数）

3．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就业率=考核期期末社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中已就业人数/考核期期末社区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总人数×100%

        4.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考核期内社区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人数/考核期内社区登记失业人员总人数×100%

5. 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考核期内社区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考核期内社区登记就业困难人员总人数×100%

6. 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清零：零就业家庭认定后的1个月内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

附件3：

省级充分就业星级社区申报表

	单位名称
	        市（州）        县（市、区）         街道（乡镇）        社区

	基本工作和各项标准达标情况（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意见：

                                     （ 公    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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